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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幼兒教育聯會-香港分會 

呈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意見書 

 

世界幼兒教育聯會-香港分會於一九九二年成立，是一個致力於促進零至八歲兒童的福

利、發展及教育，以及推廣幼兒教育工作者的專業發展的非謀利機構。對於「幼兒照

顧服務的長遠發展研究」的總結報告以及政府的跟進措施，本會現向立法會福利事務

委員會提出以下意見： 

 

1. 為家居環境內的幼兒照顧者提供形式靈活的育兒支援，積極推動家庭友善政策 

研究報告提及香港的幼兒照顧服務現分為以家庭為本、以幼兒中心為本及以義工照顧

為本三種主要形式。幼兒照顧的工作主要由家庭承擔，其中，每八個家庭就有一個依

賴外籍家庭傭工幫助照顧幼兒。政府認同幼兒照顧服務應將「照顧」與「發展」兩個

理念合而為一，並承諾配合此理念推行新措施以提升幼兒照顧服務。外傭並非經過培

訓的幼兒照顧者，不少新手家長亦缺乏幼兒照顧知識和經驗，僅能滿足家庭對幼兒的

「照顧」需求。若以「照顧」與「發展」並重的理念全面審視家庭為本的幼兒照顧，

如何滿足家居環境內幼兒照顧者對子女「發展」的需求，是亟待政府探討解決的問

題。 

 

建議： 

a) 增加線上、線下育兒指導資源，為幼兒照顧者（父母，祖父母及外籍家庭傭

工）提供形式靈活的親職教育。政府可充分利用互聯網及流動應用程式，及時與幼兒

照顧者分享育兒資訊，宣傳幼兒照顧服務；借鑒上海市推行的「0-3 歲早期教養方

案」，為家庭免費提供上門親職教育；或借鑒韓國幼兒教育振興院，設立區域資源中

心為兒童及家長提供一體式、多樣化的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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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)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(OECD)建議成員國積極推動家庭友善政策，協助家庭平衡

工作及育兒，如延長給薪育嬰假、提供育兒津贴和家庭税收优惠等。養育幼兒的社會

責任應由家庭、政府、社會共同承擔。政府應審視現有家庭友善政策，並制定方案推

動落實，營造家庭友善的社會環境。 

 

2. 明確幼兒照顧服務各方的分工和定位，調動各方參與的積極性 

OECD 調查顯示，私人市場在提供 2 歲以下幼兒教育服務中擔當重要的角色，其成員

國 2 歲以下的幼兒之中，平均 58%的幼兒入讀私立機構。研究報告指出在香港，私人

市場對提供 2 歲以下幼兒照顧服務的參與度低，反之，對提供 2 至 3 歲幼兒照顧服務

有較大興趣。若研究能深入分析私人市場對提供 2 歲以下幼兒照顧服務興趣較低的原

因，是成本過高、風險過高、申辦手續繁複還是其他，將有益于進一步制定措施調動

各方參與提供幼兒照顧服務的積極性。 

 

建議：  

a) 探討政府與私人市場在幼兒照顧服務中的角色，制定激勵措施調動私人市場參

與提供幼兒照顧服務的積極性。同時，政府亦應加強對私人市場提供服務的監管，為

家庭提供更多優質幼兒照顧服務的選擇。 

  

3. 持續改善人手比例，提升合資格幼兒工作員的數量和質素 

政府接納研究的建議人手比例，將在 2019/20 學年內優化幼兒中心內合資格幼兒工作

員的人手比例為 0 至 2 歲以下幼兒為 1：6；2 至 3 歲以下幼兒為 1：11。然而，研究

所建議 2 至 3 歲以下幼兒組別的人手比例並不合理。年齡更小的幼兒需要更多人手支

援，而改善後的比例僅與現時 3 至 6 歲幼稚園內師生比例相同。另外，2 歲以下幼兒

服務的人手比例相較於澳洲、芬蘭、及新家坡等國家落後近兩倍。研究亦缺少對不同

模式幼兒服務人手支援的探討。例如，長全日制的教師工作時間長、壓力大，而服務

人手比例的要求與所獲資助與半日制教師相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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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著合資格的幼兒工作員與幼兒比例的提升，幼兒中心對合資格的幼兒工作員的需求

也將增加。報告及措施中提及，政府將檢視現時獲社署認可的幼兒中心主管/幼兒工作

員培訓課程，以優化幼兒工作員質素，但未探討當前幼兒工作員的培訓規模和途徑是

否能滿足人手比例改善後的人手需求，亦未制定確實的方案加強幼兒工作員培養。 

 

建議： 

a) 持續改善合資格幼兒工作員的人手比例。2 至 3 歲幼兒服務的合資格幼兒工作

員與幼兒的比例應高於 1：11；全日及長全日幼兒中心的人手比例應根據實際情況調

整。 

b) 政府既要優化合資格幼兒工作員的資歷，亦要拓寬培養途徑，培養更多合資格

的幼兒工作員填補人手缺口。政府應審視當前幼兒工作員培訓課程的規模，完善在職

培訓機制，制定具體可行的方案加強幼兒工作員的培養。 

c) 政府應改善幼兒工作主管及幼兒工作員的待遇，使其享有與同等資歷幼稚園教

師同等的報酬，並參考幼稚園的晉升機制建立幼兒工作員的專業階梯。通過建立激勵

和保障機制，吸引更多人才投入幼兒照顧服務工作，減少人員的流動性。 

 

4. 規劃統合 0-6 歲幼兒服務，拉近 3 歲以下幼兒服務與 3-6 歲幼稚園服務的標準 

研究顯示，實施全面統合的照顧政策將有益于提升 3 歲以下幼兒入學率，改善教學實

踐、課程開發與教師團隊的質素，對幼小銜接亦有積極影響。50%以上的 OECD 成員

國已實現了托幼一體化。現時香港的幼兒服務由教育局和社會福利署分別管理。在免

費幼稚園教育政策實施後，政府對 3 歲以下與 3 至 6 歲幼兒和家庭的資助相差巨大。

0-2 歲嬰兒及 2-3 歲幼兒的學費主要由家庭承擔，申請資助門檻高，資助額度亦不

足。家庭需要通過「社會需要」審查和入息審查，方可獲得資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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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： 

a) 制定長遠規劃和探討實質措施統一 0-6 歲幼兒服務，統合幼兒服務照顧、教育

與醫護等功能；跨部門統一規劃管理不同模式的幼兒服務，如半日、全日、長全日幼

稚園及幼兒中心的服務。 

b) 政府應拉近 3 歲以下幼兒照顧服務與 3-6 歲幼稚園服務的標準，包括降低資助

的門檻，提升資助額度；為合資格幼兒工作員的薪資提供與幼稚園教師相同的待遇；

真正實現針對家長多樣的需求，提供多種模式可負擔的優質幼兒照顧服務。 

 

5. 加強對社區保姆、互助幼兒中心等義工性質服務的指導，建立監管機制保障服

務質素 

現時政府的幼兒照顧服務以獨立幼兒中心為主，另有社會福利署提供的「鄰里支援幼

兒照顧計劃」及「互助幼兒中心」等義工形式服務滿足家長短期暫時的幼兒照顧需

求。針對家長對社區保姆服務質素的顧慮，政府承諾將通過加強對社區保姆的培訓及

增加其所得的服務獎勵金優化服務質素。然而，社區保姆的照顧服務多以家居照顧形

式提供，僅靠加強培訓和定期檢查，仍難以讓家長安心使用服務。研究報告和措施中

並未探討如何完善社區保姆等義工支援為本照顧服務的監管機制。 

 

建議： 

a) 政府應明確對義工支援為本幼兒照顧服務的監管責任，完善對「鄰里支援幼兒

照顧計劃」及轉型後的「互助幼兒中心」的監管機制，探討照顧服務質素評估和監管

的方案。借鑒以幼兒中心為本服務的監管方法，政府可構建機構自評、社會福利署監

督考核及社會參與評估的多方參與監管體系，以保障服務質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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